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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娜
爱可以传染， 丁明铎正在传播这种力量。

这位 39岁的电力职工， 自己干了十几年的好
事，如今试图影响周围的人。 他在河北省孟村
回族自治县电力局成立了一个“电火花志愿者
服务队”，已经招募了 20余名同事和他一起投
身公益事业。

在孟村，作为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供
电所技术员，丁明铎能让县里人一提起他便竖
起大拇称赞，靠的只是他多年与人为善、助人
为乐的坚持。 人们说，“‘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
做了一火车’， 丁明铎是走到哪都想为别人做
点好事的人。 ”

有一年，县上居民海德森爱人早逝，儿女
不在身边，丁明铎知道后，就成了老人家里的

常客。 水管坏了，他帮着修；冬天到了，给老人
添置棉衣；时间充裕时，他就会带着自己的妻
儿陪上老人一天，做饭、聊天、逗乐。 他说，为的
是让老人也体会一下天伦之乐。

开斋节是回族群众一年一度的盛会，每逢
这一天，丁明铎不但会去看望海德森，还会买
上米、面、油、点心等物品，去探望村里近 10余
位老人，他们大多年岁已长，或儿女不在身边，
或家庭贫困，平时家里有个需要帮忙的，只要
能力所及，丁明铎有求必应。于是，老人们总亲
切地叫他 “老儿子”。

丁明铎的爱人在一所中学任教，他便经常
询问妻子有没有家庭贫困的学生，有没有需要
帮忙的地方。2009年，经爱人得知，就读于太原
科技大学二年级的本县高寨村的安俊义因家
境贫寒可能要面临辍学的境地。丁明铎了解情

况后来到该学生家中， 将 5000元钱送到安俊
义手中，并决定资助他完成以后的学业。最近，
天气开始转凉，丁明铎又要开始张罗每年都会
举行的募捐棉衣活动。每年一到 11月，他都会
挨家挨户上门请求别人把不需要的棉衣棉被
拿出来，帮助那些贫穷家庭的孩子。

在孟村，很多人以为丁明铎是一名出租车
司机，而且是免费的。 丁明铎有一辆同县城出
租车一样外形的红色QQ轿车，因家在县城东
头，单位在县城西头，所以一路走来，他会主动
让等车的人搭他的顺风车。 有一次，一个小伙
子以为上了一辆出租车，没想到下车时丁明铎
一分钱没要，搞得小伙子一头雾水。

2006年 5月，在县红十字会举行造血干细
胞志愿者采集活动，丁明铎又参加了，成为中
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河北分库的一名

志愿者。2008年 11月，丁明铎和一名重庆患者
配型相合。 获此消息，他坚定地说：“如果我的
捐献能挽救一个人的生命， 是我终生的幸
福。 ” 面对着亲朋好友的劝阻和身边的各种传
言，毅然决定捐献。 经过两次共计 6个小时的
采集造血干细胞悬液 110毫升，成功完成了干
细胞捐献，挽救了一名上不知其姓名的年轻生
命，成为当时河北省沧州市第四例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同时也成为全市及至全省首例少数民
族捐献者。

2012年， 丁明铎萌发在单位组建志愿者
服务队的想法，立刻获得单位支持。 在他的带
动下，“电火花志愿者服务队” 经常深入学校、
社区、车站及街头巷尾，义务打扫卫生，受到了
师生、群众的一致好评。逢年过节，他们总会带
上油、米、面等物品走访慰问老党员及贫困户；
每逢重阳， 大伙就去敬老院给老人们洗衣扫
院、检修电路；利用周末，这支服务队就兵分几
路，深入用电户，维护线路、询问意见和建议。

今年，丁明铎欣闻孟村爱心人士自发组织
起了 “孟村爱心联盟”，他立即报名参加，融入
了这个爱心大团队，他说：“为社会贡献更大的
力量，将爱心传递到更广阔的天地，这也是我
美好的愿望。 ”

丁明铎：将善举进行到底
凡人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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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松在展示孩子的掐画。

一周道德点击 李瑾

琐事的代价
【新闻记录】

9 月 25 日，北京市一中院对大兴摔女
童案作出一审判决， 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韩
磊死刑。 经法院查明，韩磊于 2013 年 7 月
23 日晚与李明等人在停车中与带着坐在
婴儿车内女儿的李某发生争执， 韩磊将孙
某某从婴儿车内抓起举过头顶猛摔在地，
致孙某某颅骨崩裂， 因重度颅脑损伤经抢
救无效死亡。
【道德点击】

法院宣判，此事暂告一段落。但由此案带
给人们的思考远未结束。回看当场视频，惨剧
演变之快，没人想得到，恐怕连凶手本人都未
必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那高高举起的双手里，
是两个生命的代价。 原本平常琐事竟需付出
如此代价。为人谦和谦让的做人道理，在此处
竟然可以被真实衡量出它真正的价值。 和谐
不是口号，谦让也不是奉献，相互作用的社会
中，个体的任何付出，最终都将回报给自身。

奢靡的味道
【新闻记录】

最近，“张家川”着实火了一把。从初中
生因寻衅滋事被拘留到公安局长涉行贿、
违纪。 日前，又有网民爆料“张家川县委书
记刘长江的会议室奢华至极”，并且附上了
一张照片。 相关微博被大量转发与评论达
上万条， 使最近风波不断地张家川又引起
了争议。 不过，有记者发现，其实此奢华的
会议室并非县委会议室， 而是当地回乡风
情园的会客厅。
【道德点击】

在“奢华会议室”的爆料中，固然有与事
实出入的地方， 记者追访也还原了具体情
况，但一张图片摆在那儿，无论如何解释，依
然难掩那股奢靡的味道。加之张家川县豪华
的办公楼以及空旷的楼前广场图片曝光，局
部的“情有可原”很难扭转整体奢靡的印象。
在自媒体时代，不可能奢求每个信息发布者
都如职业记者般追求平衡与客观，对政府官
员和公务员队伍来说，唯有真正做到洁身自
好，谣言才能不攻自破。

“爆仓”的举报
【新闻记录】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9 月 2 日正式上
线并接受举报后，受到广泛关注。 9 月 2 日
至 21 日，网络举报量达 15253 件，日均超
过 760 件。 今年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接到
的网络举报，在两个时间点后增长迅速。一
是 4 月 19 日， 中央纪委监察部和有关部
门、各大网站联合开设了“网络监督专区”；
二是 9 月 2 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正式上
线，网站首页设置了“我要举报”专栏。
【道德点击】

据悉，网络举报主要针对各级党政机关
和党员干部中存在的贪污贿赂行为、违反廉
洁自律规定行为和失职渎职行为等。此番中
纪委开设的网上举报栏目出现“爆仓”现象，
恰恰反映了当下法治渠道不畅或存在种种

问题的尴尬。 网络世界固然泥沙俱下，但妖
魔化网络亦不可取。 中央有反腐决心，还要
有能够与群众相对接的反腐渠道，利用好网
络平台，值得赞扬，更期待从这日均 760 件
举报中揪出腐败“老虎”。

尴尬的比例
【新闻记录】

山西女商人丁书苗因涉嫌行贿罪等被
检方公诉，使得让行贿者真正被司法追究的
话题进入公众的视野。 然而，中国政法大学
教授洪道德在中国青年报披露的现象却着
实令人尴尬———当前行贿者受到司法追究
的比例可能仅为受贿者的 1%。 人们同时注
意到，在近期曝光的甘肃华亭原县委书记任
增禄、河南安阳原副市长张胜涛等诸多官员
受贿案查处中，尽管受贿“主角”入狱，作为
“配角”的行贿者如何处理却语焉不详。
【道德点击】

“行贿”与“受贿”属于对合性犯罪，相
互依存。倘若严惩受贿却宽纵行贿，让行贿
者频频逃出“法网”，其结果难免会出现行
贿者毫无顾忌地蜂拥而上， 造就出众多贪
官后全身而退的尴尬情形。 难怪有人讽刺
说，“这样的反腐与开着水龙头拖地毫无两
样”。 真正解决大量行贿人不被处罚的问
题，就需要针对行贿犯罪“改进刑罚”，提升
当前《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行贿罪的量
刑，增加行贿者的违法代价。

本报讯 （记者 李国 实习生 李娜）9 月
23 日，重庆“常回家看看”首案告结。重庆长
寿区八旬母亲陈淑清告四子女未尽赡养义
务案当庭和解，凡传统节日、母亲生日必须
回家与母亲团圆， 大儿子必须承担与其他
子女轮流照顾母亲的义务，子女承诺“常回
家看看”并轮流赡养老人。

80 岁的陈淑清老人因大儿子丢下自己

在老屋，不管不问，不尽赡养义务，一气之
下，将 4 个子女告上法庭，除要求他们轮流
照顾自己外， 还要求大儿子贾元彬经常回
家探望。 23 日，张桂芬老人和四个子女都参
加了庭审，并同意法院调解。

经调解，老人与 4 个子女达成协议：子
女 4 人，每人轮流将母亲接到自己家中，赡
养 3 个月，并承担母亲的一切生活费用；母

亲在任一子女赡养期间产生的医药费用 ，
100 元以下，由母亲自己承担，100 元以上，
由 4 个子女共同均摊，如因大病卧床不起，
由 4 个子女轮流护理。

最后 ， 陈淑清老人的代理人提议 ，将
“要求大儿子常回家探望母亲”改为“每年
传统节日和母亲生日， 所有子女都要回家
看望母亲”。 提议得到法官支持，并加入协

议。
按照当地人对传统节日的看法， 他们

要过的传统节日有除夕、春节、中秋、端午、
重阳、清明、元宵共 7 个。 也就是说，加上母
亲的生日，通过这场官司，陈淑清得到了一
年与子女团聚 8 次的承诺。 但是，当我们询
问其幺女时， 她认为乡里只过 3 个节 ：春
节、中秋、端午，加上生日，一年 4 次。

“我们支持起诉的目的达到了，结果比
较理想。 ”对于法院最后的调解结果，支持
起诉的长寿区检察院葛兰中心检察室主任
余廷彦表示，子女与老人间的赡养问题，通
过调解达成协议比法院判决好太多。 并且，
最后子女们都同意在“传统节假日和生日”
全部回家看望母亲，符合了“常回家看看 ”
诉讼请求。

重庆“常回家看看”首案告结

量词“常”明确为“中国传统节日”

■本报记者 李国

实习生 李娜/文并摄

无水无电、墙垣断裂的破旧老屋，是儿
子给她的栖身之所；每年提供 300 元赡养费
便不见踪影，是儿子对她的全部孝心；想儿、
念儿、盼儿之心让她无路可走，诉诸法律是
她争回儿心的最后一搏；15 年之内母子两次
对薄公堂，“常回家看看”立法道出老人最苦
心事。

9 月 23 日，诉案虽结，生活却还要继续，
经受了公堂对质的血脉亲情能否尽弃前嫌
合力赡养老人？ 耄耋老母晚年天伦之梦能否
就此成真？ 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赶赴陈淑清
老人所在的重庆市长寿区新市镇堰耳沱村
一探究竟。

倾诉苦衷：
5月未见儿，无奈告上庭

26 日上午，记者见到了现居住在大女儿
家里的陈淑清老人，齐耳短发虽经过漂染却
难掩花白，黑底白色花纹衬衫、藏蓝色长裤
在她瘦弱身材的映衬下， 显得过分宽松肥
大。 看到一直在诉讼上给予她支持的长寿区
检察院葛兰中心检察室主任余廷彦，她紧忙
拉住他坐下，然后便沉默不语。 老人眼神有
些木讷，因年事已高听力不复从前、口齿也
不清晰，对于记者的提问她只能听个一知半
解。 无论记者说什么，她都只回答一句：“大
儿子不管我啊， 就连三个月他都不愿意养
我！ ”余廷彦告诉记者，虽然庭审和解，但老
人始终担心子女是否会按照约定照顾自己，
特别是对大儿子的态度十分不确定。

在大女儿家里，陈淑清所住的二楼堆满
货物， 就连卧室内也有大半被货品箱占据。
“我是四个里面条件最差的， 自己做了点小
生意，家里也乱的不成样子，妈在我这里只
能将就着生活了。 ”贾元美哽咽着说道，照顾
老人天经地义，出钱出力我都认，妈妈这一
辈子命太苦。

80 岁的陈淑清共有两段短暂婚姻。第一
任丈夫病逝后，她带着儿子贾元彬、贾勇、女
儿贾元美改嫁，可刚生下小女儿李淑云没过
几个月，第二任丈夫又因车祸离世，此后陈

淑清便独自一人带大了四个孩子。 1985 年，
她应子女要求将老屋分给两个儿子，女儿们
也分别成了家。 无处栖身的陈淑清日子过得
辛苦，1998 年经村里调解， 由两个儿子每年
轮换照顾， 并每月支付给老人 20 元的赡养
费。

“大弟哪里真心照顾过妈妈，每次都让
她在堰耳沱村的废旧老屋里自己生活！ ”贾
元美说，今年初，陈淑清不慎跌倒致手臂骨
折，于是四兄妹协商，决定每人每年轮流赡
养母亲 3 个月。第一站是在妹妹家，3 个月过
后本应是大儿子贾元彬照顾妈妈，可是老人
左顾右盼也不见有人来接她。 “打电话给大
哥，他总是推脱有事，直到 4 月份才把妈接
走。 ”对此小女儿李淑云十分气愤，“大哥一
家早就搬到镇上楼房居住，可他却把妈直接
带到了根本没法住人的老屋，然后就再也不
见踪影。 ”

没水没电、没吃没用，陈淑清的日子过
不下去。 5 月 28 日，她一气之下向长寿区法
院提出了诉讼请求，要求四子女对自己履行
赡养义务。7 月 1 日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出台后，长寿区检察院葛兰中心检察
室工作人员积极介入此案，并告知陈淑清新
法“常回家看看”的颁布实施，听后老人马上
要求把这一条也纳入自己的诉状之中。

自 5 月传票发出后， 大儿子便 “失踪”
了，有近五个月的时间，陈淑清连大儿子的
影子都没见到过。9 月初，大儿子拎着水果出
现在母亲面前，没有问候，为的只是让母亲
撤诉。 “如果不是逼到万不得已，我怎么会把
自己的孩子告上法庭？ ” 老人摇头叹息道，
“丢脸啊，全世界都知道我的儿子不要我，他
没良心啊……”说到这些，陈淑清情绪失控，
捶胸顿足间泪水夺眶而出。

亲情纠葛：
兄妹芥蒂深，赡养老母难
记者在老人两个女儿都提到的老屋前

看到，房屋外表藤条裸露，不大的房子四处
都用编织袋打着补丁， 透过缝隙可看到屋
内各种器具已是锈迹斑斑， 而隔壁便是邻
居家的鸡棚， 浓郁的牲畜粪便味让人无法
呼吸。 就在这摇摇欲坠的破屋之外，记者巧

偶遇骑三轮车从镇上赶来的大儿子贾元
彬。

“庭审结束了 ，我想和妈好好谈谈 ，但
她在大姐家，算了！ ”这位身材高大、右额头
处有明显胎记的中年男人， 谈到母亲将自
己告上法庭的事情， 一度委屈落泪，“我怎
么都想不通，为啥子我妈要告我！ ”逃避赡
养 、疏于照顾 、漠不关心……对于母亲 、弟
弟和妹妹对自己的控诉， 大儿子贾元彬几
乎全盘否认，“这么多年， 我对妈妈问心无
愧，绝对尽到了赡养的责任！ ”

“我是长子，哪个弟弟妹妹小时候我没
照顾到？ 家中的负担我承受的最多！ ”站在
千疮百孔的老屋门前， 贾元彬不停为自己
辩护喊冤 ，“分家后都是我和三弟在照顾
妈， 不在一起生活就给生活费， 是约定好
的。 ”他扬声道，“儿子照顾老人是应尽的义
务，责无旁贷，我从没有逃脱过！ ”至于今年
为何外出， 又为何失去联系， 贾元彬解释
说：“4 月份的时候， 有朋友介绍去山东干
活，期间手机掉进水里，才和家里人失去了
联系。 ”但他表示，临走时曾留给母亲 300
元钱生活费，而且也叮嘱妻子去看望母亲。

对于老大的说法 ， 小女儿十分不屑 。
“五六年没出去打工，怎么就偏在协议赡养
后走了？ ”李淑云告诉记者，大哥一直都对
母亲不管不问，手臂摔断了都没有关心过，
节庆也不去看望。 大女儿也觉得大弟对母
亲未尽责任，她认为，大弟不应该把“钱”当
孝顺，老人更需要关心和陪伴。 而自 23 日
开庭过后 ， 二儿子贾勇便一直没有露面 ，
“我们一直都按照协议照顾母亲，轮到谁就
应该谁管。 ”贾勇的妻子表示，每次为母亲
的事找大哥，他就躲起来 ，确实有些过分 。
在采访中三人都同时提到，2007 年时，也是
因为母亲的事情， 大儿子贾元彬逃到江津
躲避不见，兄弟姐妹之间闹得很不愉快。

毗邻而居几十年的周桂兰老人也认
为，贾元彬夫妇的做法有些不妥。 “亲生儿
子哪能不管妈呢，老太婆真是可怜！ ”周桂
兰告诉记者， 贾元彬一直不关心陈淑清的
生活， 连水管坏了都是小女儿帮助安装的，
而这几个月间，大儿媳虽来看过婆婆，但和
婆婆吵了一架又走了。

暗藏隐忧：
和解不和气，亲情或难续

9月 23日， 在征得陈淑清老人同意的前
提下， 长寿区法院葛兰巡回法庭对本案进行
了庭上调解，最终达成协议：首先母亲未来由
四子女轮流赡养，大儿子必须承担义务、不能
推脱；其次凡传统节日、母亲生日必须回家陪
伴、家人团圆。

案子虽然和解， 但当事人之间却失了和
气。 老人将四子女告上法庭，儿女们对此各怀
心事。 大女儿和二儿子觉得很委屈，明明尽到
了赡养义务，却还是要站上被告席。 小女儿气
大哥不管不顾，甘当被告支持母亲上诉。 而老
大贾元彬则因在整个案件审理过程中成为众
矢之的，心中郁气难消。

事实上， 老大对母亲心里一直是有怨气
的。“我妈妈太能挑剔人，最让我不能忍受的是
他说我只会生女儿，这在农村是多大的耻辱。”
贾元彬说，因为这件事情，也造成婆媳之间不
能化解的矛盾。“我要是偏向妈，就得打光棍！”
他忍住眼里的泪水继续道，“老人没有功劳有
苦劳，无论怎样都应该谅解，我劝过母亲撤诉，
可还是非要闹成这样。 ”

相比于对母亲的抱怨， 贾元彬最不能原
谅的是弟弟和姐姐， 特别是同母异父的小妹
妹。“天大的事情，不能全家人关起门来自己解
决，非要闹到法庭上？老人糊涂，年轻人也糊涂
吗？ ”他情绪激动道，人最重要的是名誉，这让
我以后还怎么做人？ 血浓于水啊，还有没有一
点姊妹之情！ 母亲我一定会照顾，但是这辈子
我都不可能原谅他们。

由于这次事情闹得人尽皆知， 老屋又即
将面临拆迁， 小女儿李淑云担心轮到大哥照
顾时母亲会受气。 对此贾元彬表态，会尽量和
妻子协商，将母亲带到镇上照顾，实在不行就
在自家附近为母亲租一间环境好点的住房。
李淑云对大哥显然不信任，“昨天妈就回老屋
拿了些东西， 大哥都不同意， 撵妈回大姐家
住。 ”她认为，就算大哥执行协议，也不会真心
善待母亲。

“妈都 80岁的人了，常回家看看她，她也
能过得幸福些！”李淑云感叹，兄弟姐妹已经闹
这么僵，最大的希望就是母亲可以过得好点。

母亲告子女，法律介入家务事———

耄耋老母天伦之梦就此成真？
众人：
父母要的并不多，
只盼“常回家看看”

陈淑清讼四子女 “常回家看看” 的案
子，在当地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男女老少
都有着自己的不同看法。“妈告儿的案子虽
少见，但若不是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也不
会走到这步。市民胡先生认为，亲人之间最
好能保持良好沟通，闹到法庭上丢面子、伤
和气，法律毕竟解决不了人情的问题，最后
没有赢家。

当地 82 岁的殷小琴同样拥有四个子
女， 关系却相处得十分融洽，“现在老人只
要能走能动，都不愿意麻烦儿女。”她感叹，
年轻人生活压力也很大， 给不给钱不是最
重要的，只要孩子能来到身边坐坐，就很开
心了。但其女儿廖云福坚持认为，孩子尽孝
心是应该的， 可子女多的情况下还是要达
成协议，免生不必要事端，影响家庭和谐。

堰耳沱村妇女主任袁小平向记者感慨

道，其实父母要的并不多，孩子能常回家看
看就足够了。

专家：
精神赡养渐成第一
诉求，以法“治”情
难操作

由于“常回家看看”入法，人们普遍担
心的是， 如果子女不执行判决怎么办？ 对
此， 重庆志同律师事务所李建律师称，“如
果子女不履行判决或调解协议， 当事人可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这位律师表示，原
告申请强制执行后，法院会给被告发出《强
制执行通知书》，被告如接通知书后不继续
履行判决或协议， 法院可向被告作出罚款
处罚并训诫，若被告依旧不履行协议，法院
可对被告进行拘留。但人们困惑的是，如果
数千年植根于大众心中的仁孝礼仪， 都必
须借助法律来强制执行， 那将是何等令人
悲哀！ 这样执行来的亲情还是亲情吗？

作为整个诉讼案件的参与者， 长寿区
新市镇葛兰中心检察室余廷彦感触颇深。
他表示，农村因赡养问题产生的纠纷很多，
但随着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60 岁以
上的老人都开始享有低保， 因金钱而起的
纠纷明显减少， 老人的精神需求上升为更
为迫切的诉求。陈淑清老人的赡养纠纷，司
法机关能够处理的最好局面便是让她 “老
有所养”，但就“常回家看看”这一法规而
言，目前很难通过司法机关执行，如何增强
该法规的可操作性还需要更多的探索和实

践。
“法律也有局限性，因为它难以调整道

德亲情！”余廷彦的观点是，对于老人精神赡
养的诉求，外界的舆论压力有时会超过法律
的影响力。 （记者 李国 实习生 李娜）

众口评议

中铁四局七分公司

“道德讲堂”凝聚员工合力
本报讯 近日， 由合肥市蜀山区文明委

组织的“道德讲堂大篷车”首次开进中铁四局
七分公司，特邀讲师以“道德与幸福”为主题，
为大家献上了一堂精彩纷呈的讲座。 该公司
机关及合肥地区的近百名在职员工和离退休
员工代表参加了讲座。

讲座上，是什么让我们不再幸福？如何在平
凡的工作岗位中找到幸福？ 我们是否能感受到
来自平凡工作岗位上被别人需要着的感觉？
……一系列问题，引发了员工们对“幸福”的思
索。主讲人通过其生动、激情而富有感染力的讲
解，让在场的员工有所触动、有所感悟，讲堂中
时而欢乐互动，时而掌声如潮。

中铁四局七分公司于 2012年开设了“道德
讲堂”，通过“每月一课”、员工行为道德规范教
育、“中国梦·企业梦·员工梦”主题演讲等活动，
将勇于创新、奋发向上、诚信友爱等优秀品质融
入到员工的思想和行动之中。 （朱旭 宋勇）

乳山普常识
平安送入百姓家

本报讯 为全面构筑农村消防安全防火
屏障，进一步提高农村防、抗火灾的能力，扩
大农村消防安全覆盖面和影响力， 针对秋季
农村火灾频发的严峻形式，近日，山东威海乳
山消防大队官兵深入农村， 向农民群众宣传
农村家庭防火与逃生自救常识。

本次宣传活动以农村消防安全为主
线，以消防法律法规为基础，涉及农村火灾
的危害、农村消防安全隐患、农村火灾特点
和主要原因、农村火灾扑救、应急疏散与火
场逃生等内容。 消防官兵结合当前农村家
用电器增多、液化石油气普遍使用，深入浅
出地为广大农民讲解了农村防火知识 ，发
放家庭防火常识和火灾自救的宣传单。 期
间，消防官兵还主动深入住户家中，现场讲
解安全用气、用电常识。 通过宣传培训，使
参训人员对农村火灾的危害有了深刻的认
识。 （姜婷）

80 母亲陈淑清说起儿子就掉眼泪。 大儿子贾元彬站在破旧的老屋前，这里是他曾让母亲居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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